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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暨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408 教室 

主席：陳雅鈴主任                               記錄：蔡惠娟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事項： 
1. 今年已經整理出教師檢定考題趨勢及例題， 希望教師們能結合上課及考

試內容，提升教檢通過率。 

2. 假日園長班按既定計畫開出，請授課教師預先準備並廣為宣傳。 

3. 大四實習成果展之後預訂在育成中心展出，讓更多的人能夠參觀。 

4. 請大三及大四帶實習的教師能一起開會討論實習時間及學校分配，儘早

通知實習學校，方便實習幼兒園作業。 

5. 已 mail 各位老師演講資訊，碩士班的演講結合教師研究社群活動，麻煩

老師至少參與一場。 

6. 學校目前想要擴大招收東南亞學生，請可全英文授課的教師提出申請。 

7. 科技部 1/4 經費挪到產學合作計畫，學術型研究計畫通過件數變少，鼓

勵大家可申請科技部小產學研究案。 

8. 目前所有聘任的助理及工讀生均要繳交勞保費，請注意相關規定，以免

觸法。 

9. 師培中心今年的精進師培計畫沒有通過，另外每班 4,000 元的參訪經費

亦取消。因今年計畫型經費尚有結餘，104 學年度第 1學期系上先補助

四年級每班每學期 4,000 元參訪費用。 

10. 104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畢業前要修習「研究倫理概論」、「學術研究的資

料處理與寫作」共計三小時課程，指導教授要注意並提醒在口考前要通

過測驗。 

貳、宣讀上次（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暨第 2 次課程

委員會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准予備查。 

案        由 決                 議 執行情形 

一、遴選 104 學年度

各項委員，請  

討論。 

(一) 校務會議代表 1位：陳惠珍老師 

(二) 院務會議委員代表 1 位：陳仁富老師 

(三) 院教評會委員代表 1 位：莊麗娟老師 

(四) 院課程委員代表 1位：侯天麗老師 

(五) 院學術委員代表 1位：黃麗鳳老師 

(六) 院自我評鑑委員 1位：陳仁富老師 

(七) 系教評會委員代表 3 位：陳雅鈴主任、

莊麗娟老師、陳仁富老師 

(八) 系教評會外系委員代表 2 位：張慶勳院

長、林瑞興老師 

(九) 系課程委員代表 4位：侯天麗老師、陳

惠珍老師、莊麗娟老師、鄭瑞菁老師 

(十) 系課程學生代表和校外委員代表各 1

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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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代表為詹惠淳同學，校外委員

代表為邱玟馨園長。 

(十一)系招生委員會代表 2位：陳仁富老

師、蔡宜雯老師 

二、本學系擬申請

教師研究社群

競爭型計畫

案，請討論。 

本學系主題為「幼教專業研究社群」，本

學系全體老師皆為社群成員。 

依決議辦理 

三、本學系擬申請師

生共學計畫案，

請討論。 

請本學系蔡宜雯老師負責提出申請計畫 依決議辦理 

四、擬修改本學系研

究生修業要點草

案，請討論。 

本學系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後草案如附

件 2。 

依決議辦理 

五、討論增列在職專

班能力指標的情

意方面指標，請 

討論。 

修正後通過，其中核心能力項目一的檢核

機制增列「數位倫理課程」 

依決議辦理 

叁、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補選 104 學年度各項委員，請討論。 

說明： 

(一) 教育類學報編輯委員會代表 1位： 

(二) 圖書館諮詢委員會代表 1位： 

(三) 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 1位(推薦給校,由校長勾選)： 

(四) 研究發展會議委員代表 1位(推薦給校,由校長勾選)： 

決議：  

(一) 教育類學報編輯委員會代表 1位：陸錦英老師 

(二) 圖書館諮詢委員會代表 1位：蔡宜雯老師（因推選時間為暑假期間

故先行推薦） 

(三) 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 1位：黃麗鳳老師 

(四) 研究發展會議委員代表 1位：周梅如老師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擬調整本學系的核心能力與教育目標，請討論。 

說明： 

(一) 因應校及院的核心能力及教育目標調整。 

(二) 校、院與系核心能力對應表(如附件 1) 

(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擬修改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審查辦法節錄「第 16 條本校教師升等

資格之審查程序，第 7項教育部授權自審職級者(升等副教授《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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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職級)…」。 

（二）院系所教評會應至少有 7人，教授比例宜佔 2/3，不足人數可由系所

外、院外、校外予以補足，或由相關系所合組教評會。 

(三)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要點對照表（如附件 2）修正後(草

案)（如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承上遴選 104 學年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請討論。 

說明： 

(一) 本學系 103 年 12 月 8 日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提案決

議委員代表為本學系教師代表為：陳雅鈴主任、莊麗娟教授、鄭瑞菁

副教授，校內代表為：張慶勳院長、李賢哲教授、李堅萍教授和林瑞

興教授，共計 7人，是否聘任請討論。 

(二) 本學系 104 年 6月 1日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暨第 2次

課程委員會議提案遴選系教評會代表本學系教師代表為：為陳雅鈴主

任、莊麗娟老師、陳仁富老師，校內代表為：張慶勳院長、林瑞興老

師。 

決議：本學系教師代表為：為陳雅鈴主任、莊麗娟老師、陳仁富老師，校內代表

為：張慶勳院長、林瑞興老師、李賢哲教授和李堅萍教授。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 擬訂定本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審查要點，請討論。 

說明：本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審查要點參考特教系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4。 

決議：因時間關係，提下次系務會議討論。 

提案六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 本校育成中心希望促成本系與大中書局簽定合作聯盟案，請討論。 

說明：如案由，請討論可行性。 

決議：因本學系未參與研發，本學系不簽定合作聯盟。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 有關本學系預計於 105 年 5 月辦理國際型研討會案，請討論。 

說明： 

(一) 預計辦理時間? 

(二) 本次研討會負責小組成員？ 

(三) 經費申請補助由陳雅鈴主任撰寫。 

(四) 調整研討會承辦組別分組名單，98 年 2 月 10 系務會議分組名單，依專

長分成 3組：第 1組文學與藝術組：陳仁富主任、陳淑敏老師、鄭瑞

菁老師、黃麗鳳老師；第 2組行政與社區組：陳惠珍老師、張盈堃老

師、黃美瑛老師、唐紀絜老師；第 3組科學認知組：莊麗娟老師、陸

錦英老師、侯天麗老師、陳雅鈴老師。擬調整為第 1 組文學與藝術組：

陳仁富主任、鄭瑞菁老師、黃麗鳳老師、蔡宜雯老師；第 2組行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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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陳惠珍老師、周梅如老師、唐紀絜老師；第 3 組科學認知組：

莊麗娟老師、陸錦英老師、侯天麗老師、陳雅鈴老師。 

決議： 

    (一)辦理時間為 5月 28 日，營繕組公告是日停電，擬提前一周。 

(二)本次研討會負責小組成員：莊麗娟老師、陸錦英老師、侯天麗老師、

陳雅鈴老師。 

(三)經費申請補助：教育部申請(2/1-2/28) 或申請科技部 (3 個月以前)。 

(四)研討會調整承辦組別分組名單：第 1組文學與藝術組：陳仁富主任、

鄭瑞菁老師、黃麗鳳老師、蔡宜雯老師；第 2組行政與社區組：陳惠

珍老師、周梅如老師、唐紀絜老師；第 3 組科學認知組：莊麗娟老師、

陸錦英老師、侯天麗老師、陳雅鈴老師。 

 

肆、主席結論：下次系務會議為 10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3:30。 

伍、散會：同日中午 13 時 20 分。 

 




